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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法律责任
第五十条 违反本法规定，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测绘地理信息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

关部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他

人财物、其他好处或者玩忽职守，对不符合

法定条件的单位核发测绘资质证书，不依法

履行监督管理职责，或者发现违法行为不予

查处的，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

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法规定，外国的组

织或者个人未经批准，或者未与中华人民共

和国有关部门、单位合作，擅自从事测绘活

动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测

绘成果和测绘工具，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处五十万元

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限期出境或者驱

逐出境；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经批准

擅自建立相对独立的平面坐标系统，或者采

用不符合国家标准的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建

立地理信息系统的，给予警告，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法规定，卫星导航

定位基准站建设单位未报备案的，给予警

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十万元

以上三十万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

分。

第五十四条 违反本法规定，卫星导航

定位基准站的建设和运行维护不符合国家

标准、要求的，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没

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并处三十万元以上

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没收

相关设备；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

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测

绘资质证书，擅自从事测绘活动的，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并

处测绘约定报酬一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

情节严重的，没收测绘工具。

以欺骗手段取得测绘资质证书从事测

绘活动的，吊销测绘资质证书，没收违法所

得和测绘成果，并处测绘约定报酬一倍以上

二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测绘工

具。

第五十六条 违反本法规定，测绘单位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

收违法所得和测绘成果，处测绘约定报酬一

倍以上二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停业整

顿或者降低测绘资质等级；情节严重的，吊

销测绘资质证书：

(一)超越资质等级许可的范围从事测绘

活动；

(二)以其他测绘单位的名义从事测绘活

动；

(三)允许其他单位以本单位的名义从事

测绘活动。

绛县国土资源局 宣

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

第十六条 夫妻双方都有实

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第十七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

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

（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

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

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

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

共同所有的财产。夫妻对共同所

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第十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

的婚前财产；（二）一方因身体受

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

活补助费等费用；（三）遗嘱或赠

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

财产；（四）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五）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十九条 夫妻可以约定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

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

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

约定应当采用书面形式。没有约

定或约定不明确的，适用

本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

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的约

定，对双方具有约束力。夫妻对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

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

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

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

偿。

第二十条 夫妻有互相扶养

的义务。一方不履行扶养义务时，

需要扶养的一方，有要求对方付

给扶养费的权利。

第二十一条 父母对子女有

抚养教育的义务；子女对父母有

赡养扶助的义务。父母不履行抚

养义务时，未成年的或不能独立

生活的子女，有要求父母付给抚

养费的权利。子女不履行赡养义

务时，无劳动能力的或生活困难

的父母，有要求子女付给赡养费

的权利。禁止溺婴、弃婴和其他残

害婴儿的行为。

第二十二条 子女可以随父

姓，可以随母姓。

按照中国地震局制订的《地震灾情速

报规定（试行）》，地震灾情速报内容主要包

括 4 个方面：（1)影响范围：指地震造成破坏

的范围、有感范围；（2）人口影响：指人员

伤、亡等情况；（3）经济影响：指地震对一般

工业与民用建筑物、生命线工程、重大工

程、重要设施没备的损坏或破坏，对当地生

产的影响程度及家庭财产的损失等；（4）社

会影响：指地震对社会产生的综合影响，如

社会组织、社会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产

秩序受破坏及影响情况等。(对于基层速报

员来说，其需要报告的灾情内容主要是：（1）

人员的伤、亡及地点等情况；（2）建筑物、重

要设施设备的损坏或破坏情况，牲奇死伤

情况，对当地生产的影响程度及群众的家

庭财产损失等；（3）社会影响：群众情绪，社

会生活秩序、工作秩序、生产秩序受破坏及

影响情况等。

地震灾情的观察与调查
渊1冤叶中国地震烈度表曳简介

《中国地震烈度表》作为我国的国家标

准（GB/T17742 一 2008），于 2008 年 11 月

13 日发布，2009 年 3 月 1 日实施。在《中国

地震烈度表》中，规定了三类现象作为衡量

地震烈度的指标，即“地面上人的感觉”、

“房屋震害现象”、“其他震害现象”，称为衡

量地震烈度三类基本标志性现象。某一地

方的地震烈度，可以根据《中国地震烈度

表》规定的三类基本标志性现象程度，定性

地评定。

“地面上人的感觉”包括室内的人和室

外的人，静止中人和运动中人。

“房屋震害现象”包括三种不同类型的

房屋所出现的震害现象。分别是，A 类：木构

架和土、石、砖墙建造的旧式房屋，B 类：未

经抗震设防的单层或多层砖砌体房屋，C

类：按照 I 度抗震设防的单层或多层砖砌体

房屋。

“其他震害现象”，一是指悬挂物和不稳

定器物对地震的反应，如吊灯摆动、门窗响

动；二是主要指砖烟囱和石拱桥的裂缝倒落

损坏或破坏；三是自然环境震害现象，就是

地面土层的裂缝、塌方、喷砂冒水和岩层土

层的滑坡、断裂等等。

绛县地震局 宣

防震减灾建设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绛县商务局 宣

遗失声明
※ 不慎将绛县古绛镇世芳小吃

店营业执照正、副本丢失，注册号为：

140826651990288，现声明作废。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袁 有下列行为之一袁
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

正袁逾期未改正的给予通报批评袁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或者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袁由其所在部门尧上级主管部

门依法给予处分曰造成档案损失的袁由县级以上人民政

府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尧有关主管部门责令赔偿损失曰构
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院

渊一冤未按规定开展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的曰
渊二冤拒绝档案行政管理部门参与重大活动工作机

构的曰
渊三冤将属于重大活动归档范围的文件材料据为己

有尧拒绝移交尧移交不完整尧擅自销毁的曰
渊四冤未按规定对涉密文件进行安全管理的曰
渊五冤未按规定收集尧整理尧保管重大活动档案的曰
渊六冤未对重大活动形成的各种门类尧载体档案进

行集中统一管理的曰
渊七冤未按规定向国家综合档案馆移交重大活动档

案或者档案移交不完整的曰
渊八冤未按规定报送重大活动档案目录的曰
渊九冤 未按规定对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工作进行监

督尧指导的曰
渊十冤拒绝接收重大活动档案的曰
渊十一冤 擅自将未经开放鉴定的重大活动档案复

制尧提供尧公布的曰
渊十二冤涂改尧伪造尧抽换尧损毁尧丢失重大活动档案

的曰
渊十三冤擅自将重大活动档案出卖尧转让尧交换尧赠

送给各级国家档案馆以外的组织和个人袁 或者私自携

运尧邮寄出国出境的曰
渊十四冤违反重大活动档案管理的其他行为遥
第二十九条 档案工作人员在重大活动档案管理

工作中滥用职权尧徇私舞弊尧玩忽职守尧失密泄密的袁由
其所在单位或者有关行政管理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

分曰构成犯罪的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遥
第六章 附则

第三十条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文件材料袁是指重

大活动过程中形成的各种门类和载体的历史记录遥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主办单位袁 是指重大活动项

目的召集尧组织尧策划者遥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执行单位或者承办单位袁是

指受重大活动主办单位委托具体执行或者承办重大活

动项目的实施者遥
本办法所称重大活动协办单位袁 是指重大活动项

目某一方面工作的协作者或者合作者遥
本办法所称临时机构袁是指不在正式编制序列袁存

在时间短暂尧 没有设立档案工作机构或者配备档案工

作人员的非常设机构遥
第三十一条 本省公民举办重大活动形成的档案袁

其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遥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 2016 年 10 月 20 日起施行遥

绛县档案局 宣

山西省重大活动档案管理办法




